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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 通 及 运 输 委 员 会  

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 

     2 0 1 6 年 第 一 次 会 议 开 会 通 知       

 

 上 述 会 议 订 于 2 0 1 6 年 2 月 2 6 日 (星 期 五 )下 午 2 时 3 0 分 在 大 埔 乡 事 会

街 8 号 大 埔 综 合 大 楼 4 楼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举 行 ， 会 议 议 程 如 下 ：  

 

I .  改 善 乡 郊 主 要 道 路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名 单 及 职 权 范 围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IR  1 / 2 0 1 6 号 )  

I I .  有 关 成 员 申 请 请 假 的 事 宜  

I I I .  改 善 林 锦 公 路 交 通 的 建 议  

–  建 议 在 林 锦 公 路 交 汇 处 附 近 空 置 用 地 加 设 公 共 交 通 交 汇 处 或

巴 士 站  

–  于 较 寮 下 的 巴 士 站 设 避 车 处  

–  要 求 在 塘 上 村 村 口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
–  拓 阔 林 锦 公 路 (林 村 谷 )各 村 出 入 口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WG IR  2 / 2 0 1 6 号 )  

IV .  有 关 汀 角 路 交 通 的 事 宜  

–  于 汀 角 路 一 带 巴 士 站 加 设 避 车 处  

–  改 善 汀 角 路 下 坑 行 人 过 路 处 的 设 施  

–  要 求 在 汀 角 村 村 口 对 开 的 汀 角 路 加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
V .  有 关 海 下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–   检 讨 海 下 路 禁 区 许 可 证 的 批 发 制 度  

–   旅 游 巴 停 泊 问 题  

–   重 修 通 往 海 下 湾 海 岸 公 园 观 光 中 心 的 小 路  

V I .  有 关 西 沙 路 的 交 通 事 宜  

–  将 马 牯 缆 村 巴 士 站 的 上 盖 向 后 移  

–  于 西 沙 豪 园 设 避 车 处  

–  于 西 沙 路 设 右 转 袋 位 ， 右 转 入 西 澳 村  

–  改 善 井 头 大 洞 村 村 入 口  

–  将 瓦 窑 头 的 护 柱 改 为 栏 河  

–  于 西 径 村 增 设 手 按 式 行 人 过 路 灯  

–  于 輋 下 村 增 设 行 人 过 路 处  

V I I .  其 他 事 项  

V I I I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
